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六溴环十二烷（HBCD）淘汰与管理项目之
采用危险废物焚烧技术处理处置六溴环十二烷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项目
工 作 大 纲

1 项目背景

2013年5月，《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简称《公约》）的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COP6）审议并通过将六溴环十二烷（HBCD）增列入《公约》附件A中，要求缔约方在豁免期内逐步停止HBCD生产和使用。2016年7月2日，我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六溴环十二烷修正案》（简称《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六溴环十二烷（HBCD）增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A，禁止其生产、使用和进出口，但保留其用于建筑物中发泡聚苯乙烯（EPS）和挤塑聚苯乙烯（XPS）的生产和使用的特定豁免。按照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该《修正案》于2016年12月26日对中国生效，我国特定豁免登记的有效期已经于2021年12月25日终止。
历史上我国有十余家HBCD生产企业。HBCD停产后，其生产车间的反应釜、蒸馏釜、冷却塔、计量罐等设备拆除会产生废物。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建筑行业使用含HBCD的隔热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含有HBCD的EPS/XPS板材作为建筑保温材料使用。考虑到EPS/XPS中HBCD含量平均值分别约为0.8%和4%，中国有千万吨级含有HBCD的EPS/XPS。EPS/XPS的使用寿命为20至50年，未来这些EPS/XPS将成为含有HBCD的废物，需要进行环境无害化方式处理处置。预计到2035年，中国每年将产生超过一万吨的HBCD建筑垃圾，以后将增加到超过50万吨/年，需要对这些垃圾进行妥善管理，以减轻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
危险废物处置是指将危险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其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达到减少已产生的废物数量、缩小固体危险废物体积、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危险废物的焚烧过程比较复杂。由于危险废物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比较复杂，危险废物焚烧设备适应性强，操作弹性大，并有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操作参数的能力。依据《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在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下，危险废物焚烧设施一般配有完善的烟气处理设施，可避免重金属，二恶英等污染物的超标排放。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我国危险废物焚烧企业为213家，2020年焚烧危险废物为2027.8万吨。鉴于国内多数城市都建成了危险废物焚烧处理设施，危险废物焚烧技术有可能成为HBCD废物的潜在处置技术。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有义务促进或要求最佳可行技术（BAT）的使用，并且推动最佳环境实践（BEP）的广泛应用。
为推动HBCD淘汰工作，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共同开发“提高泡沫行业环境绩效：中国HBCD淘汰与管理项目”，旨在特定豁免到期前实现HBCD特定豁免用途的淘汰。随着HBCD淘汰工作的推进，我国将有大量含HBCD的废弃物需要处置，HBCD废物包括但不限于HBCD生产企业产生和遗留的含HBCD废物，EPS/XPS企业遗留的不能销售的而成为废物的含HBCD的EPS/XPS产品，含HBCD废物等，受到HBCD污染的土壤等。
针对HBCD废物，危险废物焚烧技术还缺少相关实际经验，本项目下采用危险废物焚烧废物的技术对含有HBCD的废物进行示范性处理处置，建立一套基于我国实情的含HBCD废物环境无害化管理方法。通过示范处理处置实现并完善相应技术，制定相应的处置技术规范，为后续含HBCD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提供参考及技术支持。

2 工作目标

根据项目要求，评估危险废物焚烧技术作为含HBCD废物的环境无害化处置技术的可行性，开展危险废物焚烧技术对含HBCD废物的技术示范，对10吨以上含HBCD废物进行示范处理处置，对含HBCD废物实际处理处置过程中HBCD的含量、处置设施的尾气、废渣排放和产品中的HBCD进行采样、分析和检测，评估处置设施的HBCD销毁率（DE）及污染物排放水平，编制危险废物焚烧含HBCD废物技术规范。并配合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完成项目各项工作。
3 工作任务

3.1 评估危险废物焚烧技术作为含HBCD废物的环境无害化处置技术的可行性 
（1）根据危险废物焚烧HBCD废物处置设施的具体设备和HBCD废物处置方案，设计相应的HBCD废物处置设施操作程序，包括HBCD废物预处理设施、危险废物工况、污染控制设施、辅助燃料物料消耗等；

（2）开展国内外危险废物焚烧废物技术调研，评估危险废物焚烧技术处理HBCD废物的技术可行性。
3.2 HBCD废物的示范处理 
（1）收集10吨以上HBCD废物，包括但不限于HBCD生产企业产生和遗留的含HBCD废物，EPS/XPS企业遗留的不能销售的而成为废物的含HBCD的EPS/XPS产品，含HBCD废物等，受到HBCD污染的土壤等。

（2）针对EPS、XPS密度小，体积大的特点，建设HBCD废物预处理设施，或对危险废物焚烧设施进行调整完善，以适应HBCD废物处理处置，利用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对10吨以上含HBCD废物进行示范处理处置。

（3）制定危险废物焚烧HBCD废物处置设施监测方案，包括采样点位、采样时间、采样频次、污染物成分分析等，并在HBCD废物示范处理的过程中进行定期监测。
（4）记录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温度、辅助燃料消耗量、脱酸物料消耗量、活性炭消耗量、烟气量等运行数据。
（5）评估实际处理处置过程中HBCD的含量，计算处置设施的HBCD销毁率（DE）。废物焚毁率应在99.9999%以上。
（6）对处置设施的尾气、废渣排放和产品中的HBCD等污染物进行采样、分析和检测，评估污染物排放水平。
（7）对危险废物焚烧HBCD废物产生和排放的PCDD/Fs，PBDD/Fs，PBDEs等二次污染物进行监测分析，评估污染物排放水平。
（8）依据公约BAT/BEP相关文件和要求，编制危险废物焚烧HBCD废物BAT/BEP评估报告。
* 上述第（3）、（5）、（6）条中的HBCD检测报告应由具有POPs检测的CMA（或CNAS）资质的实验室出具（其POPs相关测试方法应参加过国内和国外实验室比对）。
3.3 编制危险废物焚烧含HBCD废物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获取相关HBCD废物处置设施的操作参数与排放数据，根据HBCD废物示范处理的结果，编制《危险废物焚烧含HBCD废物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完成标准规范文本及说明的征求意见稿编制工作，推动该标准在国家相关部门立项及征求意见等工作。
4 成果产出

（1）合同签署后4个月内，提交危险废物焚烧HBCD废物的技术可行性报告。
（2）合同签署后10个月内，完成10吨以上废物的收集，处理，提交危险废物焚烧技术示范处理HBCD废物评估报告。
（3）合同签署后12个月内，提交危险废物焚烧HBCD废物BAT/BEP评估报告。

（4）合同签署后12个月内，提交《危险废物焚烧含HBCD废物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完成标准规范文本及说明的征求意见稿编制工作，推动该标准在国家相关部门立项及征求意见等工作。

5 时间安排

在合同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

6 资质要求
6.1 承担此项咨询服务的机构至少需要具备以下资质：

（1）具有开展HBCD废物处理处置的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应具有10吨/天以上的危险废物处置规模，有1年以上运行经验，可以开展10吨以上含HBCD废物的处理处置；
（2）过去5年完成过2个与废物处置或环境无害化管理相关政策、技术、处理处置项目，或承担过相关研究课题；
（3）过去5年完成过与POPs公约履约相关项目。
6.2 承担此项咨询服务的负责人需要具备以下资质：

（1）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环境、化工等领域的正高级职称；

（2）熟悉国内外POPs废物处置相关政策和技术，有10年以上相关领域研究经历，具有我国POPs相关研究经验；

（3）具有与危险废物焚烧相关的项目经验。

6.3 承担此项咨询服务的项目组成员需要具备以下资质：

（1）团队成员中至少2人具有环境、化工相关专业高级以上职称；

（2）在POPs领域有多年研究基础，至少2人具有POPs相关案例的研究经验；

（3）熟悉国内外废物处置及环境无害化管理相关政策和技术；
（4）具有与危险废物焚烧相关的项目经验者优先。
以上所有资质要求均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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